
近年来，一些城市的混合
居住小区，屡屡爆出商品房业
主和保障房住户争花园、停车
位等现象。12日，在北京朝阳区
首开龙湖天璞家园，自住房与
商品房中间的隔离铁门被自住
房业主集体推倒。而在短短一
天之后，商品房业主将铁门重
新恢复，并进行了加固。

围绕一扇隔离铁门，一场
拉锯战展开，与此同时，舆论场
上也陷入争论。有人坚持不同物
业费标准对应不同的物业服务
质量，对“隔离”表示支持，也有
人认为同一小区理应享受同等
配套，对“拆门”表示拥护。要弄
清是非曲直，需要有明辨是非的
标准，现在之所以争论不休，就
是因为绕过了两个最基本的问
题———“铁门”的存在到底合不
合法，该用什么手段来处理它。

对于第一个问题，判断起
来并不难，小区建设是需要行

政部门审批的，拿最初的规划
比对一下现状，情况自然明了。
从报道来看，铁门以及共同起
到隔离作用的栅栏，并不在合
同及规划图纸中。北京市住建
委也曾发过通知，要求商品住
房与保障性住房应实施统一物
业管理，建设单位不得通过增
设围栏、绿植等方式，将同一个
物业管理区域内的不同类型住
房分割。很明显，铁门以及栅栏
并不合法，不应该存在。

既然铁门和栅栏不合法，
肯定是要拆掉的，至于谁来拆、
怎么拆，同样要遵循法律规定。
据了解，12日恰是集中交房的
日子，自住房业主因隔离栅栏
而转喜为怒，这才有了推倒铁
门的一幕。可见，拆铁门是冲动
的行为，也存在合法性的问题。
既然铁门属于“违章建筑”，处
理起来就要按章办事。小区一
交房就存在违章，该由建设单

位负责拆；如果建设单位不行
动，可向主管部门举报，由执法
部门“动手”。再退一步，相关部
门推诿扯皮不作为，还有相应
的机制约束。

“走程序”可能比较麻烦，
但总是绕开合法的途径，也没
有权威的介入，结果就是一方
拆隔离、一方建隔离，陷入无止
境的私下争斗。从目前的情况
来看，争论和动作都有升级的
趋势，“势不两立”的态势令人
担忧。原本无论是建隔离还是
拆隔离，双方的目的都是享受
更好的居住环境，可如果这么

“斗”下去，还谈什么享受呢？就
算是一方最终胜利了，在无视
法治、目无规则的氛围里，居住
环境又能好到哪呢？

事到如今，相关部门该介
入了，给双方一个公允的裁断。
一方面就事论事，对铁门的存
废做出处理，另一方面则对引发

争端的背后原因深入分析。拆除
一处铁门其实不难，难的是让各
方心服口服。恐怕也正是因为背
后原因太过复杂，相关部门处理
起来感到为难，这才没有及时出
手。毕竟，这道隔离铁门涉及很
多问题，比如针对不同收入人群
的区别化物业费标准是否妥当，
比如封闭式住宅模式以及“小区
私有”的思维是否应该纠正……
都是不容忽视的。

归根结底，让人纠结的铁
门和栅栏，代表着千千万万有
形的墙和无形的“心墙”。犹记
得2016年2月，住建部会同29个部
门起草并下发过一份文件，提到
城市建设管理要推行街区制，形
式是“推倒围墙”，目的是推动开
放共享的理念。时至今日，除个
别城市的个别新建区域不再新
建围墙，街区制进展不大。在个
别地方，甚至旧的墙没拆掉，新
的墙又建了起来。

比小区“隔离墙”更难拆的是隔离思维

□吴元中

持续引发关注的河北唐
山“教科书式耍赖”案，又有最
新进展。13日，受害者家属赵
勇收到诉状及应诉通知书，肇
事者黄淑芬女儿刘明月已向
唐山市丰润区法院提起执行
异议之诉。刘明月诉称，其名
下房产为个人出资，否认黄淑
芬转移财产，请求解封房产，
由被告赵勇承担诉讼费用。（1
月14日《北京青年报》）

尽管一些网友对“教科书
式耍赖”嗤之以鼻，但从依法
维护权利的角度来看，刘明月
的起诉行为无可厚非。自2007
年《民事诉讼法》修订确立了

“执行异议之诉”后，案外人对
执行标的有异议，认为相关财
产或权利是自己的，或者认为
相关执行行为会对其权益造
成侵犯，有权向法院起诉请求

不予执行。
先前，对于执行异议，法

院有权直接裁决，相比之下，
设立“执行异议之诉”，让申请
执行人与异议人对垒，法院居
中裁判，目的是使异议人的权
利得到更好维护，看上去也会
使裁决更客观、更公正。

然而，事实未必如此。因
为，一些标的物到底是被执行
人财产还是案外人财产，申请
执行人并不一定清楚，尤其是
一些被执行人为了规避执行
和案外人串通，在财产处分或
权益问题上做手脚，申请人更
不可能了解。即使掌握一些情
况，作为普通公民而非具有专
门调查能力和手段的国家机
关，无法获取确凿证据。所以
说，在让申请人与异议人对垒
的架构中，由于双方的能力并
不对等，申请人往往处于下
风。“执行异议之诉”固然会有
效维护异议人的权利，避免执
行错误，却不利于申请人的权
利维护。

不仅如此，与案件审判程
序不同，执行程序固然始于胜
诉人的申请，但作为对生效裁
判的强制执行，本质上是执行
法院与被执行人之间的关系，
执行行为也是法院行为而非
申请人的行为。申请人申请强
制执行后，如何执行就是法院
的事情。虽然为配合案件顺利
执行，申请人也可以提供财产
线索，但对财产线索的查实和
执行是无可置疑的法院责任。
因而，在对相关财产的执行
中，如果案外人提出异议，应
当像先前那样由法院直接进
行审查，并对异议是否成立和
应否执行相关财产作出裁定，
而非遇到执行异议就必须通
过诉讼解决，让异议人与申请
执行人打官司。

这样的诉讼设计之所以
欠缺妥当性，首先在于暗中转
换了争议主体，即由异议人与
执行法院的争议，转变为异议
人与申请人之间的争议。就其
性质，是硬把申请人拉入诉讼

漩涡、让其做被告的不合理诉
讼。执行行为是执法行为而
非司法行为，是执行法院与
被执行人之间的“双边”关
系，非要把申请人拉进来构
建一种三角关系，是背离执法
性质的。

即使申请执行人最终能
胜诉，也必然因为诉讼的周期
长，致使申请执行人的权利
不能及时实现，并且会人为
阻遏其权利实现。毕竟，不
管异议成立不成立，只要有
人提出异议就可能形成执
行异议之诉，使对相关财产
的执行被依法阻遏，人为导
致“执行难”。

总之，应该看到设立“执
行异议之诉”的负面作用，与
其设立“执行异议之诉”，不如
通过强化司法责任、提高法官
素质防范“错误执行”。这需要
在司法改革的背景下重新审
视“执行异议之诉”的妥当性，
重新思考如何更为妥当地解
决执行异议问题。

对“执行”有异议，不该起诉“申请人”

最近舆论场比较热闹。一
个明显的特点是，在这些事件
中，都有涉及当事人的职业标
签被提炼出来。

不能否认，确实总有一些
职业，比如以“育人”为职责的
教师，所受到的社会道德期待
之于一般职业相对更高。人们
希望某些职业群体承担相对更
高的道德责任，也并非完全的
苛责。但是，很多事件中的当事
人对规则和道德的突破，其实
更多触碰的是所有人都必须遵
循的底线，他们也并非以职业
身份介入事件。那么，将公共道
德与职业道德混为一谈，并且
指向对整个群体的定论，其实
有失公允。

在事件传播过程中，过于
突出当事人的职业，甚至由此
对该职业发出感叹，显然容易
造成一种误伤，由此可能带来
对整个职业的污名化。更关键
的是，任何职业被污名化的后
果，都需要整个社会来承担，而
不仅仅是某个职业群体。

包括突出当事人职业身份
在内的“标签先行”现象，某种
程度上不过是网络传播的内在
规律使然。但一些标签格外受
到“青睐”，能够一次次击中舆
论的“痛点”，背后或许还有着
某种社会集体焦虑在发挥作
用。社会的某些权利焦虑，在突
发性事件中被放大，从而转嫁
到具体的当事人，并由此上升
到对整个职业的“负面”联想。

没有哪个人能够为整个行
业代言，不能将个人的不当表
现动辄上升到对职业群体的

“定性”。在这种标签思维下，职
业角色与公民角色形成了错
位，作为公民的道德要求在职
业标签的掩盖下隐身了，事件
的普遍性教训和公共意义反被
稀释和压缩。

因此，无论是出于何种目
的，在对公共事件的围观中，多
一点就事论事，少一点标签先
行，殊为必要。区分公民身份与
职业身份，明晰个人与群体的
界限，既是正确围观公共事件
的“美德”，也是一种必要的能
力。（摘自光明网）

围观公共事件

少一点职业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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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纠结的铁门和栅栏，
代表着千千万万有形的墙和无
形的“心墙”。对此曾有过文件，
提到城市建设管理要推行街区
制，形式是“推倒围墙”，目的是
推动开放共享的理念。时至今
日，除个别城市的个别新建区
域不再新建围墙，街区制已很
少有人再提了。相反，旧的墙没
拆掉，新的墙又建了起来。

防范假证不能止于行业“黑名单”

□房清江

近年来，当事人利用伪造
证件和虚假材料办理公证的
情况日益增多。一位公证人员
向记者展示了一年来没收的
假证，包括假户口簿、假身份
证、假毕业证、假离婚证、假房
屋所有权证等，多达几十份。
在这种背景下，北京各公证处
在加强内部培训的同时，引入
技术手段辅助公证人员核查。
部分公证处还建立了“黑名
单”，将造假当事人记录其中。

（1月14日《新京报》）
在公证业务中屡屡出现

伪造证件和虚假材料是假证
乱象的缩影，因为公证是严肃
的司法活动，大多涉及财产相
关权益的处分，但凡持假证办

理公证事宜，都会有明显的侵
权动机，甚至恶意的违法犯
罪。如果公证处把关不严，很
可能“助纣为虐”，损害法律的
尊严和公证的公信，因此公证
行业防范当事人利用假证办
理业务也是依法公证的内在
要求。

应当来说，北京市公证行
业在这方面有了不错的机制，
不但公证处都配备人脸识别
仪、身份证识别仪，帮助公证人
员进行核实，建立比较成熟的
识别和询问综合判断机制，还
建立了“黑名单”，将造假当事
人记录其中。此举大幅度提升
了行业内部对同一造假人识别
的效率，堵塞了漏洞，大大降低
造假者利用不同公证处之间信
息壁垒，蒙混得逞的几率。

不过，对于假证，单独行
业“自扫门前雪”的防范，难以
根治造假的乱象。证件造假首

先源于证件使用中的信息壁
垒，不能实现即时低成本准确
的比对核实，假证在公证领域
出现同样如此。尽管公证机构
有专业的识别机制，但是识别
起来也是费时耗力，甚至有的
还须到相关部门查询以确保准
确性，同时也无法避免其中的
错漏，造成业务的瑕疵。

防范假证，治本之策是让
证件的信息相对公开透明，一
些人之所以持假户口簿、房产
证、身份证、离婚证等办理公
证业务，很大原因在于公安、
民政、房产等相关公共管理部
门不向公证机构提供实时查
询比对的信息数据，给了“以
假乱真”可趁之机。建立统一
的个人公共管理信息系统，并
向公共管理服务机构开放共
享是必然的趋势，像公证处这
种重要的服务机构，相关公共
管理部门的公民个人信息系

统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应优
先开放共享。

证件造假用假泛滥的另
一个原因在于违法成本太低，
制约形同虚设，尤其是证件运
用中的相关机构有查验的义
务，却没有处理造假人的权
力，譬如公证机构只能将造假
人挡在公证的大门之外。公证
机构通过识别确定的“黑名
单”，不但公安机关有必要介
入调查，依法惩处形成震慑，
同时，业内的“造假黑名单”也
有必要通过一定的程序，纳入
违信“黑名单”实施信用惩戒。
此外，包括公证在内的一些假
证乱象，也与各种服务中证明
繁琐有一定的关系，公共机构
自身也有必要优化服务，减轻
群众办事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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